2011年青年文化参访团暨优秀青年论坛活动通知

为进一步加深华裔青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海内外青年的沟通与交流，感受上海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将于2011年7月6日至22日举办“2011年青年文化参访团暨优秀青年论坛”活动。

主办单位  上海市政府侨办    甘肃省政府侨办

活动主题  文化共生 视野共享

活动日期  7月6日-22日（7月6日上海报到，7月22日上海散团）

参加对象  18至23周岁在海外著名高校就读的优秀华裔青年（含港澳台地区，部分上海著名高校学生）

活动安排 （具体日程安排可能略作调整）

7月06日 全天报到，入住营地

7月07日 主题论坛暨开幕式，结对联欢交流 

7月08日 参加暑期大学生实践项目

7月09日 参加暑期大学生实践项目

7月10日 环保骑行，在健康运动中倡导低碳生活；海内外优秀青年青春携
手，共植友谊树；走进上海郊区，考察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7月11日 名家讲堂（1）历史变迁中的文化传播；（2）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
界的关系；深入上海高校，参加校园社团活动。

7月12日 名家讲堂（1）上海的城市规划与管理；（2）从《梁祝》谈中国的
民族音乐的发展；开展中华礼仪知识比拼，论坛交流。

7月13日 考察著名企业，与留学回国创业人员座谈交流；走进居民社区，体验上海市民生活。

7月14日 开展公益活动；“爱上海”涂鸦比赛，用青年人的方式表达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缤纷感受；闭幕式。

7月15日 结束上海活动，踏上“丝绸之路”文化之旅。（仅海外学生参加）上海飞兰州，转火车前往敦煌。                       宿火车

7月16日 上午抵敦煌，参观莫高窟文化艺术宝库，参观鸣沙山、月牙泉。                                        宿敦煌

7月17日 乘车前往阳关，参观南湖乡生态葡萄园。在敦煌三中听取敦煌文化讲座并开展联谊交流活动。晚上坐火车赴兰州。       宿火车
7月18日  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感受“丝绸之路”文化，参观黄河、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项目。                           宿兰州

7月19日 参观水车园；在水车园或兰州中心广场主席台举行闭营仪式；下午离开兰州赴西宁。                                 宿西宁

7月20日 途径湟源峡谷、文成公主入藏口的日月山，游览美丽的青海湖，经过倒淌河、金银滩大草原返回西宁。                 宿西宁

7月21日 参观塔尔寺，由西宁返兰州，兰州飞返上海，结束全部旅程。
7月22日 早餐后散团

事项说明
1、为方便管理，保障安全，活动期间参会成员的食宿、交通、参观、游览等活动均由主办方统一安排。

2、主办方将免费提供统一制作的活动服装及证件等，活动期间参会成员请按要求着装和佩带证件。

3、请海外组织方于2011年4月15日前将活动报名表（附件一，请不要修改表格格式！）和电子头像照收集汇总后统一发往主办方指定电子邮箱：wxc@overseas.sh.cn。

4、为方便交流观点，主办方将编辑《论坛文集》，每位参会成员请围绕论坛主题用中文撰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论文，并于4月30日前将论文发往上述邮箱。
5、参会成员请于7月6日9：00至17：00自行到住宿地（地址另行通知）报到，7月22日早餐后自行离开。
6、活动期间请每位参会成员带好学生证。
7、活动期间将举行联欢和才艺表演，请参会成员自备乐器和道具。

8、每位参会成员都需签定“代表须知”（附件二），并在报到当天交给主办方，敬请配合。

9、关于费用

（1）参访成员的国际旅费及城市间交通费（含相关税费）、医疗费、
提前抵达或推迟离开发生的费用及其他个人费用自理。

（2）上海活动期间：住宿、用餐、交通、参观游览、旅游意外保险等费用均由上海侨办承担。

“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期间：3000元/人（含甘肃、青海期间活动费用及火车票等。甘肃期间，甘肃侨办将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青海期间费用全部自理）。
（3）上海至兰州往返机票及相关税费可自行登陆东方航空公司网站（www.ce-air.com）订位并完成支付,并请及时告知主办方订票信息。 

    请预定以下航班：
7月15日 MU2352 11：40上海起飞，14：50抵达兰州

7月21日 MU2353 19：30 兰州起飞，22：05抵达上海
（因7、8月份为敦煌旅游旺季，上海至兰州的往返机票票源紧张，价格高企。主办方建议参访成员尽早上网订票并完成支付，以免贻误行程。如需上海侨办代订，请将个人准确信息发往指定邮箱，价格以航空公司实际报价为准。）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韩 流  邹 芳  

电    话：021-62491713              传    真：021-62482940

电子信箱：wxc@overseas.sh.cn  

上海侨办账号（仅限人民币）：

汇款时请注明:青年文化参访团
帐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1001255329226403868

022553-工行静安寺支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2011年3月17日

附件一       2011年青年文化参访团暨优秀青年论坛报名表　

	中文姓名
	
	护 照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国    籍
	
	居 住 地
	

	护照号码
	
	护照有效期
	

	就读学校
	
	专    业
	

	学       历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地址
	

	中文水平
	好
	一般
	较差



	通讯地址

	7月6日到达上海航班
	航班号：             抵达时间：

	7月22日离开上海航班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是否已预订7月15日机票
	
	是否已预订7月21日机票
	

	获奖纪录
	

	爱好及专长
	

	备注
	


附件二       2011年青年文化参访团暨优秀青年论坛
代 表 须 知

1、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

2、爱护住宿地设施和公共财物，损坏要照价赔偿。

3、积极配合主办方的工作，遵守活动期间的作息制度。休息时间不得喧哗，严重影响其他人休息者，将给予警告，警告后仍然违反规定者，将被禁止参加活动。

4、活动期间不得随意请假。如需请假，须经主办方同意，留下通讯方式，以便随时保持联络。否则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和后果，均与主办方无关。

5、中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吸烟、饮酒。

6、参会代表之间要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不得歧视。

7、活动期间，请随身佩带所发证件。证件是参加会议和活动的凭证，请妥善保管，如有遗失，请及时向主办方申明。

8、集体参观考察时请着统一活动服装。

9、服从主办方管理，有事及时和主办方商量。

10、代表如有宗教信仰、特殊的饮食习惯、过敏反应等应事先在报名表备注栏中写明。

11、不打架，不闹事，未满18周岁者不出入各类成人娱乐场所。

12、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保管好自身物品。护照、机票及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或存放。

13、凡报名参加本次活动均视为认同并愿意遵守以上条款。如有违反，主办方有权禁止其继续参加活动，并将其不良行为反馈给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或就读学校，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代表本人承担。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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